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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此小冊子乃用作參考用途，並無任何法律效力，運輸署駕駛事務

組可據實際情況或需要，作出修改，而不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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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的士筆試旨在確保的士司機不僅能安全及有效地駕駛車輛，更要熟悉香港的
街道和地方，以及與的士司機工作有關的法例。 
 
本指引的目的是提供與考試有關的資料予參加的士筆試之人士，令他們更清
楚了解考試的形式及要求，從而可以有更充足的準備以應付考試。 
 

考試基本要求及評核準則 
 
申請者須持有私家車駕駛執照三年或以上，以及在考試日期之前的五年內，
沒有觸犯香港法例第三七四章道路交通條例第36條(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第
39條(在酒精或藥物影響下駕駛汽車)及有關的附例，方可申請考試。 
 
一般而言，報考的士駕駛考試的人士只需筆試及格，無須參加任何路試，即
可申領簽發的士駕駛執照。 
 
的士筆試的形式為多項選擇題，當中只有一個正確答案。考試時，考生會採
用輕觸式熒幕作答。如考生要熟習輕觸式熒幕的操作，可在九龍區駕駛考試排期
事務處大堂內的「模擬考試機」實習。有關地址如下： 
九龍區駕駛考試排期事務處 － 九龍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2樓 
 
考生在家中亦可用滑鼠操作「示範光碟」，而每一位獲派考期的考生，均會獲
發模擬電腦化筆試的光碟乙張，以熟習電腦化考試模式。 
 
試卷分為三部份，考生須回答試卷內全部之試題，考試時間為70分鐘。 
 
(1) 甲部：的士則例 
共有10條之試題，考生須於四個項目中選擇一個最恰當的作為答案，及格標
準是不可答錯多於1條的題目。 
 

(2) 乙部：地方試題 
共有32條之試題，考生須於四個項目中選擇一個最恰當的作為答案，及格標
準是不可答錯多於3條的題目。 
 
(3) 丙部：道路使用者守則 
共有100條之試題，考生須於三個項目中選擇一個最恰當的作為答案，及格標
準是不可答錯多於5條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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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需於上述三個部份均達到及格標準，他的總成績才會被視為及格。但如

考生的成績有任何一部份不乎合上述及格標準，考試結果便會被列作不及格論。 
 
考試範圍及參考資料 
 
(1) 甲部：的士則例 
 
  這部份的題目全部取材自本署編印之「的士則例」小冊子，內容是摘錄自香港

法例第三七四章「道路交通(車輛構造及保養)規例」及「道路交通 (公共服務車

輛)規例」，主要是說明與的士行業有關的法例細則。 
 
本署會隨排期信寄上最新版本之「的士則例」小冊子給考生。 

 
(2) 乙部：地方試題 
  
  這部份是測試考生對香港地方的認識。考核範圍包括香港、九龍、新界及大

嶼山的區域、街道及建築物。考生應留意下列各類地方：旅遊景點、酒店、

商場、公共設施（例如﹕醫院、體育館、公園等）、學校、政府樓宇、商業大

廈、公共屋�、私人屋苑及一些著名的本港地點。 
 
 關於這方面的參考資料，考生可自行參閱坊間出版的本港街道圖，或香港政

府地政總署測繪處出版的「香港街與地方」。由於本署的試題會不時更新，亦

會加入一些關於新落成建築物的題目，故此，考生亦應留意不同區域的發

展。 
 
(3) 丙部：道路使用者守則 

 
  這部份的試題取材自本署編印之「道路使用者守則(二 OOO年五月版)」一書。

題目的形式跟私家車/輕型貨車的筆試相同。 
 
 考生可前往政府刊物銷售處購買新版的「道路使用者守則」，地址是中環花園

道美利大廈 402 室，亦可致電 2537 1910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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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模擬題目 
 
 以下分別為三部份試卷的模擬試題，正確答案會用「*」號顯示。 
 
(1) 甲部：的士則例 
 
1.  每部的士須安裝一個設計及構造獲          批准及在指定位置和方式下裝
配之的士計程錶。 

 
A. 的士車主 
B. 運輸署署長 * 
C. 警務處處長 
D. 機電工程署署長 

 
2.  的士計程錶的構造應符合下列哪些規定？ 
 

(1) 不可封實，以便壞了時司機可隨時修理 
(2) 錶面應設有照明設備 
(3) 錶面上顯示根據規定的最低收費和遞增的附加費 
 

A. (1), (2)  
B. (1), (3) 
C. (2), (3) *  
D. (1), (2), (3)  

 
 
 
 
 
(2) 乙部：地方試題 
 
請選擇下列地方所位於的區域或街道﹕ 
 
1.  仁愛街 
 

A. 紅磡 
B. 土瓜灣 
C. 新蒲崗 * 
D. 慈雲山 

4. 屯門中央圖書館 

 

A. 天后路 

B. 新青街 
C. 屯喜路 * 

D. 仁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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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都城 

 

A. 屯門 
B. 將軍澳 * 
C. 荃灣 
D. 粉嶺 

 

 

5. 金文泰中學 

 

A. 雲景道         
B. 寶馬山道 
C. 慧翠道 
D. 炮台山道 * 

3. 交易廣場 

 

A. 港灣道         
B. 夏愨道 
C. 統一碼頭道 
D. 干諾道中 * 

 

6.  灣仔運動場 
 

A. 龍景街 

B. 體育道 
C. 杜老誌道 *  

D. 菲林明道 

 
 
 
(3) 丙部：道路使用者守則 

 
1.  離開車輛前﹐你﹕ 

 

A. 只須關掉引擎 
B. 只須拉緊手掣 

C. 須關掉引擎及拉緊手掣 * 

 

3. 有效的行車證須﹕ 

 

A. 貼在車頭擋風玻璃左方 * 

B. 貼在車尾玻璃 

C. 鎖在錶板抽屜﹐隨時準備供警察查核 
 

2. 此交通標誌表示﹕ 

 
 
A. 讓路給行人 

B. 讓路給大路上的車輛 * 

C. 讓路給重型車輛 

 

4.  此交通標誌表示﹕ 

 
A. 只准單車及三輪車通行﹐禁止汽車駛

入 * 

B. 禁止單車進入 

C. 只供單車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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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之證件及文件 

 
 考生應考時須攜帶下列證件及文件： 
 

(1) 香港身份證或有效護照（所示的證件須與運輸署紀錄相符）； 
(2) 有效的香港正式駕駛執照；及 
(3) 考試排期信 

 
 任何考生如在考試報到時不能出示上述第(1)及(2)項證件，因未能證實身份，
便不可參與該次考試。假若考生申請延期考試，而他的路票即將屆滿十八個月之

有效期限，他必須重新購買路票，新編排的考期才會生效。 
 
  如考生的身份證損毀或殘缺不全，本署有權不准該名考生參與當日之考試。

故此，本署希望各考生能於考試前細心檢查他的身份證，如發覺有損毀或殘缺不

全，應儘快往入境事務處換領新證，或攜同有效的護照應考。 
 

考生亦應細閱排期信上的「考生須知」事項，以了解關於考試的細節，及更改

考試日期的規則。 
 

考試注意事項 
 

  所有的士筆試考生須遵守下列各項試場規則及依照監考員之指示，否則監考

員有權要求該名考生離開試場，並取消其考試資格，而其駕駛考試表格(即路票)

亦告失效。考生如有任何疑問，可隨時舉手向監考員查詢。 

 

1. 考生必須關掉手提電話、傳呼機及所有通訊裝置。除了報到時所獲派的號碼籌

外，所有物品須放在座位螢幕後的櫃頂。考生不得攜帶攝影設備、錄音機或寵

物進入試場。考生若須在考試期間取出任何物件例如水及藥物等，應先知會監

考員，並且得其准許。 
 
2. 考生若需要去洗手間，可在開始考試前通知監考員，假若考生於考試期間需要

上洗手間，可舉手通知監考員，但本署不會給予考生補回時間。 
 
3. 在考試期間，考生不可作弊、企圖作弊或在試場內抄錄任何與考試有關之資

料，否則考試資格會被取消及可能遭檢控。此外，本試場已設置閉路電視錄影

系統，以便日後翻查整個考試過程。 
 
4. 考生在試場內不准吸煙、進食、喧嘩、擾亂秩序或與其他考生交談。 
 



 7 

 
5. 根據防止賄賂條例，任何人士如透過給予公職人員利益以圖影響其執行職務，

概屬違法。考生若意圖於筆試中向公職人員或任何人士行賄，不單其考試資格

及駕駛考試表格會被取消，考生本人亦會遭檢控。 
 
6. 倘若考生在考試期間有任何查詢或需離開座位，必須舉手示意職員提供協助。

考生請注意，查詢或離開試場的時間是不會獲補時的，所以建議考生若有需

要，請在開始考試前提問。 
 
7. 考生須依照手上的號碼籌輸入「駕駛考試表格號碼」。考生輸入駕駛考試表格
號碼及選擇應考語言後，須在 5分鐘內閱讀考生指引，電腦會於 5分鐘後自動
開始倒數考試時間。考生亦可按 [開始考試] 鍵，直接進入考試。考試開始
後，考生不可更改應考語言。 

 
8. 考生完成考試後，請舉手示意監考員上前，得其准許方可離開試場。本署約在

15分鐘內發放考試成績。 
 
傷殘考生須知 
 
 考生如有傷殘(例如﹕失聰﹑色盲、四肢有殘缺或手足活動不靈)，應先經註冊

西醫生推薦及通過本署體格測試，方可申請參加駕駛考試。如果體格測試結果滿

意，本署會發出批准信，而考生必須在考試時向監考員出示此信。 

 

 考生有責任確保他本人的身體狀況適宜駕駛，如有任何懷疑，應立即致電

2713 7262 向運輸署駕駛考試組(總部)查詢。 
 
成績通知書 
 
 考生在完成考試約 15分鐘內，於排期事務處領取成績單。 
 

但考生如在考試前已被法庭判令停牌，其考試成績將被取消，而所繳交的考

試費用亦不會發還。 
 
查詢 
 
 任何人士如對的士筆試有疑問﹐歡迎致電下列電話查詢： 

  查詢事項  聯絡電話 

商用車輛駕駛考試申請  2158 5908 

改期及其他事項  2771 7723 / 2606 1676 

 




